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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的最新資料

茲提述中環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公

告，內容有關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未經審核全年業績（「二零二一年初步業績公告」）。除另有界定者外，

本公告所用詞彙與二零二一年初步業績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核數師同意二零二一年全年業績

誠如二零二一年初步業績公告所述，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尚未完

全完成其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業績（「二零二一年全年業績」）

的審核程序。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已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完成二零二

一年全年業績的審核程序，二零二一年初步業績公告所載二零二一年全年業績

（包括有關本集團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以及財務狀況表及其相關附註的財

務數字）已遵照上市規則第 13.49 (2)條的規定獲得本公司核數師國衛會計師事務所

有限公司同意。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同意並審閱二零二一年全年業績。二零二一年初步業績公告

所載的二零二一年全年業績維持不變。請參閱已載有二零二一年全年業績及上市

規則所規定披露的二零二一年初步業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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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執行董事

余竹雲

香港，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余竹雲先生（主席兼行政總裁）及李夢琳先生；非執行

董事為喬曉戈先生及朱玉娟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祥林博士、王文星先生

及周春生博士。


